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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支付方式主要有汇付,托收,和信用证.汇付和托收是商业信用,风险

较大.信用证是银行根据进口人的要求,向出口人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属于

银行信用.在这种支付方式下,由银行替代买方向卖方保证货款的支付.只要卖方提供合格单

据,无论买方将来是否付款,银行都首先保证向卖方付款. 绝大多数情况下,银行信用要优于

商业信用,所以信用证对卖方安全及时收汇有较大保障.  

  信用证种类很多,其中远期信用证是使用较为频繁的一种信用证.远期信用证是开证行

或付款行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远期汇票或单据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保证付款的信用证.  

  远期信用证因其是出口商及其银行对进口商的一种融通资金的方式，所以很受进口商的

青睐。然而由于远期信用证项下付款时间较长、国家风险、资信风险、市场状况等不易预测，

使得远期信用证比即期信用证具有更高的风险性。  

  一、银行在开立远期信用证时所面对的风险  

  １、信用证本身存在着理论缺陷—“纯单据性”  

  信用证方式下,对开证行来说,实行的是凭单付款的原则.根据 UCP500 第四条的规

定: “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方面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

它行为。”而且该惯例还规定,银行审单时只须确定单据表面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而

对 “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性或法律效力,或对于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

般性及特殊性条件,概不负责。”银行确定单据是否合格的标准是 “单证一致”, “单单一

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单据文件极易伪造。  

  ２、进口方违规风险  

    在远期信用证业务中,进口商把货物销售出去收回货款之后,在付款日期未到时,如果把

这笔款项另作它用,当信用证到期时,进口商就有可能没有现金支付到期的应付账款,导致开

证行垫款。  

也有的进口商为了能骗得银行的信任,想方设法隐瞒对银行不利的方面,如逃汇,骗汇,违返

外汇政策,进口不核销,甚至走私等等,进口商受到处罚,往往会导致开证行用自己的资金对

外垫付。如果进口商不能归还开证行的垫款,就导致开证行形成不良资产。  

  ３、进口商与出口商合伙诈骗带来的风险  

    一些企业和公司在通过正当途径无法得到银行资金的情况下,把开立实际上没有货物贸

易的远期信用证作为骗取银行资金的主要手段。其作案手法也很多,如用假合同,假单据伪造

贸易背景,国内开证申请人与国外受益人联手欺骗银行。  

  ４、市场风险   

  这里要说的是一些由于进口热门敏感类的商品所带来的风险。这类商品的价格波动特别

大, 也很难预测价格的升降。期付款中进口商通常都会以进口商品在国内的销售款来偿付远

期信用证项下货款或银行的备用贷款。银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

口商品价格下跌,销售不畅,到期资金不能收回,就会使得进口商无法按时偿付进口商品货

款，银行被迫垫付资金,形成不良垫款。  

  ５、汇率变动风险  

  远期信用证下,由开证到实际付款的时间间隔相当长,汇率的变动会导致进口商以更多

或更少的本币购买外汇。到实际付款日时,如果本币对外升值,以较少的本币就可购得外汇,



如果本币对外贬值,会导致进口商以所筹得的款项无法购足外汇金额,致使开证行垫款。虽然

在我国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很小,但在我国外汇期货和期权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不能完

全排除这种可能.  

  ６、开证中的法规政策风险  

 如果进口商在取得货物后,发现货物与合同不一致,比如质量差,数量不足等,为了维护自己

的权力,可请求法院向银行开据冻结令或止付令。这会导致银行陷入两难境地。按信用证统

一惯例,银行只处理单据,凭单证的一致性对外承兑付款。如果在进口商发现问题前已对国外

承兑,在到期日就要无条件付款。若按法院的冻结令行事,就会影响银行在国际上的声誉；若

是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又会因进口商拒付而不得不垫款。  

  二、银行应该采取的措施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远期信用证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如何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又  

  能有效防范风险,是各个银行所面临的问题。银行各级领导必须高度认识远期进口信用

证业务的风险,不再将其作为加强竞争的手段。强化风险意识,实行稳健经营。如何加强远期

信用证的风险防范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考虑。  

  １、建立建全对进出口企业的审查制度  

  加强对进出口方的了解与跟踪,它包括对受益人及其国家信用和状况的了解,对申请人开

证后营运状况,财务状况的了解和监控,对进口产品的销售,国内市场的了解等.一旦发现状况,

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和调整,使业务顺着正常轨道运行,确保到期日的对外支付。  

  ２、将开证担保和抵押等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对远期信用证必须落实足额保证金或采取同等效力的担保措施。保证金收取比例与进口

商资信,经营作风,资金实力及进口货物的性质和市场行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风险较大的必

须执行 100%甚至更多保证金。即使这样不可行,也要对其它部分进行抵押和担保。对保证金

必须专户管理,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它用。  

  还可以与客户签订信托收据,这样既可以保证客户按时提货销售,又可以确保银行物

权。 “审请人是在开证行的委托下行事”,万一信用证到期时,申请人无力支付,开证行从法律的

角度来说对货物还有处置权,至少可以挽回开证行的部分损失。  

  ３、严格开证期限  

  如果进口商的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是 90天,他的开证审请是 180天或 360天都是不合适

的。应该压缩远期期限,减少银行风险,防止进口商把销售收回的货款在信用证到期前挪作他

用。  

超过 180或 360天且保证金不足的远期信用证,如果金额较大,可能会有借贸易名义进行融资

的倾向,这时就要报总行审批,因为根据国际贸易惯例,正常的国际贸易结算通常都能在 60 天

内完成。  

  ４、做好远期信用证的后期管理工作  

  首先,不仅开证时要严格把关,开出后也要警惕其修改工作。尤其是对增加金额，延展效

期,修改单据和付款条件等,应该像开证时一样认真。再者,要经常注意搜集有关进口商的负面

消息.千万不能在单据经申请人承兑后就束之高阁,专等到期时申请人付款.一旦在此期间出

了问题,风险就随之而来。  

  ５、做好信用证项下的单证审核工作  

  如何很好的利用信用证结算方式是银行和贸易商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信用证涉及银行

在国际上的信誉,处理不当的话会引起外国银行对中国银行的怀疑,也会影响中国外贸的正常

进行,甚至会导致我国外汇资产的流失和国家外债管理的失控。因此,必须加强贸易商和银行

的自身防范措施,这其中严格单据审核是关键的一环 


